 
研院〔2025〕193号
研究生院关于研究生2026年寒假放假及2025学年春季学期开学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培养单位：
根据校历安排，2026年寒假从 2026年1月19日起至2026年3月1日结束，研究生由导师或导师组根据培养计划在寒假时间内具体安排假期。
2026年2月28日、3月1日为2025学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报到注册日，2026年3月2日正式上课。请各培养单位认真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大研院〔2025〕33号）的有关要求做好注册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注册要求

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开放注册时间：2026年2月28日0时至2026年3月1日24时。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开放注册的时间段内，研究生可到培养单位报到，由负责研究生工作的老师在平台录入报到数据，也可通过企业微信自助报到小程序定位自助刷脸报到（特别提醒：刷脸报到不成功者，应按时到培养单位报到，由负责老师录入报到数据）。

在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内报到的研究生，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将产生“报到”标识。开放注册期间，只要学生符合“已报到”、“已缴费”条件，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将会标记为“已注册”状态。已注册的研究生，可以携研究生证到研究生培养单位加盖注册章，也可凭校园卡到各校园/校区大学服务中心（USC）自助打印注册标签，贴在研究生证上。培养单位可根据平台提供的未注册数据，集中精力排查学生未注册的原因。

除目前处于休学或经研究生院审批在国（境）外进行学术交流外的所有在籍研究生均需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中完成注册，尤其注意提醒有以下五种情况的研究生及时报到注册：

1. 延期答辩的研究生；

2. 按培养计划在校外实习的研究生；

3.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4. 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

5. 港澳台研究生。

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住宿费等费用的研究生，不予注册。未注册的研究生将暂停发放助学金、暂停校园卡的使用功能。学校将根据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上的注册学生人数核发研究生教育相关经费。划拨经费后才补注册的学生，一般不再补拨经费。

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注册的研究生，必须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学生请假期满返校后，应在1周内提交补注册申请，补注册申请材料包括：中山大学研究生补注册申请表和中山大学研究生请假登记表，并附上请假理由佐证材料的复印件。
二、报送材料

针对以下情况，请培养单位启动退学处理程序，于2026年3月20日前将材料报送研究生院：

1. 无正当理由超过注册规定期限（2周）不报到注册的研究生；

2. 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
3. 休学期满不办理复学手续的研究生；

4. 其他拟作退学处理的研究生。
特此通知。

附件：自助报到小程序操作指引
研究生院
2025年12月25日

（联系人：郑润如，联系电话：020-84111763）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         主动公开        2025年12月25日印发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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